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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1、124、134、135 和 136 

财务报告和已审计财务报表以及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 

在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 

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 

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 

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经费的筹措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 

国际法庭经费的筹措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 

 

  与离职后健康福利有关的负债和拟议供资办法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第十二次报告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与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有关

的联合国负债问题的报告(A/60/450)。在审议秘书长报告的过程中，委员会与主

计长和秘书长的其他代表开了会，他们就此问题提供了补充资料。 

2. 咨询委员会记得在审查 1998-1999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A/52/7/Rev.1)时，

得知迫切需要解决与离职后健康福利有关的联合国负债问题，并建议秘书长在全

系统范围内解决这项负债增长对本组织的长期影响。这项建议已得到大会第

52/220 号决议认可。审计委员会在其主要调查结果、结论和建议简明摘要

(A/57/201)中强调，所有组织必须立即确认离职后福利负债，并在财务报告中加

以披露。大会第 58/249 A 号决议请秘书长向大会报告关于联合国及各基金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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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未落实经费的工作人员解雇和离职有关负债的整体情况，并提出可确保全额支

付此种负债的建议。委员会欢迎秘书长的报告，但感到遗憾的是，这份报告在委

员会于 1997 年首次就此问题提出建议之后，用了七年时间才编写完成。 

3. 秘书长指出，联合国和共同制度各组织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累计离职

后健康保险负债总额约为 40.229 亿美元。目前，联合国共同制度的大多数组织

按现收现付制或现金收付制将离职后健康福利入账。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支出在

工作人员费用中并不一定单独列明。而在其他情况中，这类支出则是具体列明的。

有些组织考虑到所涉负债事关重大，已决定在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账户中确认负

债额，同时确定偿债经费来源。 

4. 与离职后健康福利和其他服务终了应享待遇有关的负债，目前均在财务报表

说明中披露，这是《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可以接受的做法；而专业会计标准委

员会颁布的其他会计标准如《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则规定，完全应计制会计要求

在财务报表的资产负债表中确认并列报与退休后福利有关的负债，而在职雇员未

来福利的年度应计额，则在雇员有资格享受此种福利之前逐年计作支出。 

5. 秘书长报告第 6 至 9 段介绍了离职后健康保险的背景资料。委员会注意到，

根据大会1957年2月27日第1095(XI)号、1983年12月 20日第38/235号和1986

年 12 月 11 日第 41/209 号决议，联合国健康保险方案规定由联合国和参保人（在

职和退休）共同分担保费。参加联合国健康保险计划的退休人员的离职后健康保

险补助资源在方案预算“特别费”一款下批拨。两年一次批拨的款额不包括与雇

员在职期间所获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有关的累计债务。 

6.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联合国离职后健康保险参保人数已从 1984-1985 两年期

的 2 672 人增加到 2003 年底的 7 105 人。同时，联合国退休人员医疗福利补助

则从 690 万美元增加到 6 770 万美元。两个增长率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医疗费

用逐年上涨，而医疗服务使用率也有所提高(见 A/60/450，附件四，第 9 段)。 

7. 秘书长指出，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联合国未来福利的应计离职后健康

保险负债“现值”(减去退休人员分担额)约为 14.849 亿美元。秘书长将这一估

计数作为在报告中进行分析及随后作出结论的重要参照，但并未清晰说明这一估

计数的基本使用方法。此外，咨询委员会注意到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自 2003 年

底以来必定已有所增加。委员会强调，在就此事项作出决定之前，应当向大会提

供最新数据。 

8. 咨询委员会要求向第五委员会提供详细资料，说明为当前退休人员（7.70

亿美元）和退休后有资格享受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的现职人员（3.215 亿美元）

提取的备付金数额是如何得出的。为尚不符合退休后享有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条

件的现职人员负债编列了估计金额为 3.934 亿美元的经费，委员会对将这笔经费

列入总额为 14.849 亿美元估计数的做法表示质疑，因为这笔经费的基本概念不



 

 3
 

 A/60/7/Add.11

清——某些现职人员退休后根本不具备领取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的资格，而另外

一些人可能不参加离职后健康保险。 

9. 鉴于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上升，秘书长表示需要拟订专项长期供资战略，规

定可以预测而又灵活的年度缴费数额，以确保定期拿出适当的资金，支付现有参

保人员费用和未来福利负债。作为这项战略的一部分，必须确定资金来源，以确

保有足够的资源用于清偿将来到期的全部债务，同时将本组织的年度供资维持在

尽可能恒定的比率。秘书长报告第 16 段所载的供资战略编列了一次性资金 3.50

亿美元，并说明了长期年度供资措施，内容如下： 

一次性供资(3.50亿美元) 年度供资 

㈠ 从 2005 会计年度未支配余额及维

和行动项下上期负债注销后的节余中

转账 2.50 亿美元 

㈠ 继续实行当前为已退休人员健康

福利费用确立的供资安排，从联合国经

常预算特别费用款中批款 

㈡ 从批准留存的联合国经常预算盈

余中转账 2 500 万美元 

㈡ 在所有预算中设立一笔相当于薪

金费用 4％的支出，作为工作人员薪金

费用的一部分 

㈢ 从医疗和牙科准备金收入中转账

4 300 万美元，留下准备金余额共计约

9 710 万美元，用于应付未来和待定的

索赔 

㈢ 利用联合国经常预算中或有的最

后批款未用余额 

㈣ 从补偿基金中转账 3 200 万美元，

留下大约 3 150 万美元，用于应付未来

和待定的索赔 

㈣ 利用联合国经常预算中或有的实

际杂项收入超出预算估计数的数额 

 ㈤ 利用往期负债清偿后的节余 

10. 咨询委员会经询问后获悉，拟从维持和平行动账户转账的 2.50 亿美元资金

占截至 2005年 6月 30日维持和平财政年度结束时所有在役维持和平特派团未支

配余额和节余总额的一半左右。虽然维持和平预算理应分担离职后健康保险费

用，但是委员会不清楚为什么在役维持和平特派团应该为至少部分由已结束的维

持和平行动引起的应计负债出资（另见下文第 15 段）。此外，秘书处未能解释拟

议数额是如何得出的。 

11. 关于从批准留存的联合国经常预算盈余中转账 2 500 万美元事项，委员会获

悉，大会在多项决议中授权留存 2.147 亿美元盈余，还授权注销和转账 1.464 亿

美元，这样留存盈余余额降至 6 830 万美元。根据授权，注销和转账资金用于清

偿未缴款项所致债务，建立维持和平准备金，注销未偿贷款。委员会在报告中基

本没有找到转移 2 500 万美元资金的理由或根据。应该请秘书长说明得出这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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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根据并报告如何使用这笔款项的各种选择，包括按照财务条例 5.3 的规定将

结余退还会员国。 

12. 咨询委员会不反对从医疗和牙科准备金收入中转账 4 300 万美元，条件是要

向大会保证预计将来不需要用这笔款项支付医疗和牙科费用。委员会经询问后获

悉，医疗和牙科准备金当前累积余额约计 1.401 亿美元，其中包括工作人员和用

人单位对所有各类基金的缴款和投资收入。拟转账的 4 300 万美元资金是特别准

备金过去五个两年期（1996-2005）所赚取的投资收入。之所以选择这一期间，

是因为这与咨询委员会关于审查离职后负债增长的长期影响的初步建议相吻合。 

13. 咨询委员会不反对从补偿基金中转账 3 200 万美元，前提条件与针对医疗和

牙科准备金提出的条件类似。委员会经询问后获悉，1985 年建立了特别准备金账

户，用于收取按预算外工资 1.0％缴纳的款项，依照工作人员细则附录 D 的规定

向由预算外资金出资的工作人员提供支付赔偿金；这笔准备金的累积资金的投资

收入用于支付联合国对离职后健康保险应缴纳的部分费用。从 2000 年 7 月开始，

为维和人员建立了类似的准备金，用于支付赔偿金。委员会还获悉，上述准备金

当前累积余额为约计 6 350 万美元。拟转账的 3 200 万美元包括估计为 1 600 万

美元的累积投资收入，再加上缴款累积盈余 1 600 万美元。委员会获悉，秘书长

报告发布以后，已安排 750 万美元的累积利息收入，专门用于支付 2004-2005 两

年期离职后健康保险预算外所需经费。 

14. 咨询委员会指出，如果大会决定建立一个准备金，以积存离职后健康保险资

金，就会产生如何最佳管理和投资离职后健康保险资金的问题。经询问，委员会

获悉，离职后健康保险资金最初将投资于短期证券，并确定所需的现金流量；也

将就离职后健康保险准备金可否利用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投资管理

服务问题同该基金展开讨论。咨询委员会相信，如果大会授权设立离职后健康保

险准备金，将会通过该委员会向大会提交关于详细投资战略的资料。 

15. 关于两年期继续批款支付目前的离职后健康保险投保人离职后健康保险补

贴款的建议，委员会获悉，现在尚没有一种实用机制可以确定目前的退休人员在

本组织供职期间支付其费用的资金来源。秘书处估计，离职后健康保险费用的

10-15％用于直接退休前薪金费用从预算外（包括维持和平）账户中给付的退休

人员，尽管支付工作人员最后供职年份薪金用的资金来源并不一定能说明支付该

工作人员在为联合国服务的整个期间薪金的资金来源和资金类别。这样，在秘书

处看来，将现退休人员的离职后健康保险费用分摊给不同的资金来源的做法不切

实际。所以，秘书长建议，每两年期继续批款支付现离职后健康保险投保人的离

职后健康保险补贴款。委员会对秘书长的建议不持异议。 

16. 关于在所有预算内设立一笔相当于薪金费用 4％的支出，作为工作人员薪金

费用一部分的建议，委员会获悉，对所有预算的薪金费用适用统一百分比的做法

将导致经常预算和预算外经费以及维持和平经费开始以与其现行薪金费用成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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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比例的数额为未来的离职后健康保险费用提供资金。这样，离职后健康保险准

备金将收到支付最后将享受福利的工作人员的费用的所有供资来源提供的资金。

尽管委员会原则上同意收取薪金费用的一定比例，以便为建立支付离职后健康保

险费用的基金的建议，但它认为，在就具体比例提出建议之前，必须进行进一步

的详细分析。委员会还认为，应特别注意诸如在薪金费用项下增加费用同预算外

活动的方案支助费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17. 关于使用经常预算项下节余的建议，咨询委员会指出，事先进行规划，有计

划地利用节余作为离职后健康保险的一部分经费，似不符合最佳管理做法，因为

这种做法不透明，并可能鼓励为产生节余而故意超额编制预算。 

18. 此外，必须铭记，根据大会第 56/237 号决议的规定，因效率提高而产生的

节余应转入发展账户。 

19.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在其报告第 19 段中对离职后健康保险方案提出

了若干修订意见，目的是减少将来离职后健康福利的费用。咨询委员会建议核准

秘书长报告第 19 段所载的建议。 

20. 秘书长在其报告第 20 至 22 段中，就联合国其他实体为目前和将来的离职后

健康保险负债的经费筹措问题提出了一些相关措施。咨询委员会在上述各段中就

秘书长有关联合国的各项建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应适用于有关这些实体的建

议。 

 


